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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0/2021_2022__E8_B5_84_E4

_BA_A7_E8_AF_84_E4_c47_80820.htm 在资产评估中，对于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因企业改组涉及资产转让的整体资产评估报

告，如果忽略有关国家税收事项，可能导致国家税收流失，

也会造成资产评估基准日企业所有者权益和负债不准确，或

者导致转让后税务机关对资产评估基准日前企业应交有关税

金的查处将由谁负担而引起受让双方发生纠纷。现举例探讨

如下： 一、对非正常损失的存货未作“进项税额转出”处理

。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

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依照《关于增值税

会计处理的规定》（财政部〔93〕财会字第83号），企业购

进的货物改变用途等原因，其进项税额，应相应转入有关科

目，借记有关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

转出）”科目。 例如：在资产评估时发现该企业原材料中有

属于非常损失100万元需要剔除，如该原材料的增值税税率

为17%，则该项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为17万元（100×17%），

在评估调整时，应减少资产原材料100万元，应增加负债应交

税金17万元，应减少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，下同）117万元。

如果只减少资产原材料100万元，减少净资产100万元，其评

估结果，使基准日的净资产和负债就不准确。 二、对应付款

项中有隐匿收入、平销返还资金，未作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

转出处理。 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，纳税人销

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按照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

率（17%或13%）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额，为销项税



额。 例如：在资产评估时发现该企业应付款项中有隐匿销售

货物款项117万元（含税价）需要剔除，如该货物的增值税税

率为17%，则该项销售货物款中的销售额为100万元［117÷

（1＋17%）］，销项税额为17万元（100×17%）。该项销售

货物款已无销售成本，在评估调整时，应减少负债应付款

项117万元，应增加负债应交税金17万元，应增加净资产100

万元。如果只减少负债应付款项117万元，增加净资产117万

元，其评估结果，使基准日的净资产和负债就不准确。 根据

国税发［1997］167号《关于平销行为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

》第二条规定，自1997年1月1日起，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

无论是否有平销行为，因购买货物而从销售方取得的各种形

式的返还资金，均应依所购货物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应冲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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